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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节 财产保险基本概念 
（一）财产的概念 

 财产是一个人全部有价值的物与权利的总和 

 指拥有的财富，包括物质财富（金钱、土地、物资、房屋等）和精神财富（知识产

权、商标等）。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财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是金钱、财物和民事权利的总和（广义） 

 仅指有形的钱物（狭义）  

 财产应当可以用货币衡量其价值 

 财产可分为 

 积极财产：权利的总和 

 消极财产：债务及负担 

 财产可分为 

 有形财产－动产、不动产 

 无形财产 

 

（二）财产风险和损失 

1.财产风险包括 

（1）自然灾害 （2）意外事故 （3）人为因素 

2.财产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例） 

（1）直接损失：既得利益的丧失或现有财产的减少 

• 财产本身的损失 

（2）间接损失：可得利益的损失或未来财产的减损 

• 利益损失：使用价值的丧失和额外费用支出 

• 责任损失 

 
 

 

 

 

 

 

对付风险的方法 

1.偶然发生 

2.可以用货币衡量 

凡是不属于人的身体

和生命的，都属于财产 
 

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某彩电厂与某仓储公司签订保管合

同，由仑储公司负责保管彩电厂的 500

台彩电，保管费 5000元。不久因仓储公

司管理不慎引起火灾，彩电全被焚毁。

该彩电的成本价为每台 1800元，出厂价

为每台 2000元，由于这 500台被焚毁的

彩电都早已与其他销售单位订立了销售

合同。火灾发生后，彩电厂为了维护信

誉，只得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总额 5％的

违约金。随后彩电厂起诉到法院，要求

仓储公司赔偿其全部损失 

本案中仓储公司赔偿彩电厂的损失

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 

直接损失是指对彩电厂的 500 台彩

电进行折价赔偿 

成本价为 1800×500＝900000元 

间接损失则包括彩电厂因此次火灾

而负担的违约金损失和失去的本可获得

的彩电销售利润，具体计算如下： 

①违约金为 2000×500×5％＝50000元 

②本可获得的利润为：(2000—1800)×

500＝100000元 

因此，仓储公司总共应赔偿彩电厂

的数额为： 

 900000 十(50000 十 100000)＝10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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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产保险的概念 

残疾人的假肢应该投保财产保险吗？ 

宠物应该投保财产保险吗？ 

尸体应该投保财产保险吗？   

  

1.财产保险又称为物保险、产物保险、损失保险、损害保险 

(1)狭义：以物质财产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2)广义： 

  a.以物质财产以及有关9经济利益和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b.是对于可以用货币衡量价值的财产或者利益提供保障的商业活动 

 

2.财产保险的标的范围 

(1)物质财产 

 各种固定资产 

 各种运输工具 

 各种运输中的货物 

 各种处于修建、安装过程中的工程项目 

 各种使用过程中的机器设备 

 各种处于生长期或收获期的动植物 

(2)经济利益 

(3)损害赔偿责任 
 

二、财产保险的意义——在于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进行经济补偿 

风险处理技术 

预防 

转移 

控制 

自留 

回避 损失频率降为0 

降低损失频率 

减少损失程度 

转嫁损失后果 风险自担 

总而言之，除了承保人

的身体和生命的险种

外，其余的都可以归入

财产保险的范畴。 

《保险法》第十二条  财产保

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

险标的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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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产保险并不能保障所保财产本身不发生损失，只是提供一个机会（承诺）——

如果保险财产发生保险事故造成了损失，则保险人将会按照约定提供经济上的补偿。 

 1.财产保险只是一种事后补偿措施 

 2.财产保险本身并不影响风险频率和程度 

 3.财产保险保障的是利益而非标的 

 

第二小节 财产保险的特征 
一、财产保险的特征 

1.保险标的的有价性 

   补偿性、重复保险、代位追偿 

2.风险事故的不规律性 

   发生无规律、经营缺乏稳定性 

3.储蓄性和投资性不强 

   多为短期性质 

4.经营复杂性 

    投保对象、承保过程与技术、风险管理 
 

二、财产保险的职能和作用 

（一）职能 

1.基本职能——经济补偿 

2.派生职能——防灾防损、融资 

（二）作用  

1.宏观作用  

2.微观作用  
 

第三小节  财产保险的分类 
一、按承保风险 

在财产保险发展初期，人们设计财产保险是为了抵御各种风险，于是出现了按照

风险命名的各种险种，如火灾保险、地震保险、洪水保险等。 

二、按风险发生的范围 

（一）海上保险 

（二）陆上保险 

（三）航空保险 

三、按保险价值确定方式 

（一）定值保险 

（二）不定值保险 

四、按保险标的 

《保险法》第九十五条  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 

    （二）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保

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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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的分类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第四层次（险种） 

财产损失保险 

（它是以承保保险客户

的财产物资损失风险为

内容的各种保险业务的

统称，是财产保险业务

的主要来源） 

火灾保险 团体火灾险 财产保险基本险等具体险种 

家庭财产险 普通家财险、还本家财险等 

运输保险 机动车辆险 

船舶保险 

航空保险 

货物运输险 

车身险、第三者责任险等 

普通船舶险等 

机身险、旅客责任险 

航空货运险等 

工程保险 建安工程险 

科技工程险 

建筑工程险、安装工程险等 

航天保险、核电保险等 

农业保险 

（也可归入财产损失险

内，但标的性质特殊） 

种植业保险 农作物保险 

林木保险 

水稻、玉米、烤烟保险等 

森林保险、果树保险等 

养殖业保险 畜禽保险 

水产养殖险 

养猪、牛、马、养鸡保险等 

对虾、养鱼、育珠保险等 

责任保险 

（承保法律风险，是随

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而发展起来的，是业务

广泛的险别） 

公众责任险 场所责任险 

承包人责任险 

承运人责任险 

宾馆、展览馆、车库责任险等 

建筑工程承包人责任险等 

承运货物责任险等 

产品责任险   各种产品责任保险 

雇主责任险   普通雇主责任险、各种附加险 

职业责任险   医生、会计师、律师责任险等 

信用保证保险 

（承保信用风险） 

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险、个人信用险等 

保证保险   履约保证险、俘款保证险等 
 

 

第四小节 财产保险的产生与发展 
一、财产保险的起源和发展 

（一）财产保险起源于海上保险 

 1.财产保险起源于海上保险，共同海损是海上保险的萌芽，船舶货物抵押借款制

度是海上保险的雏形。 

 2.现代海上保险发源于 14世纪的意大利 

 3.英国的劳合社成为当今海上保险中心 

（二）现代财产保险源于火灾保险 

 1.火灾保险的产生，是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形成和商品的逐渐集中

促进了对火灾保险的需要，它的产生比海上保险晚得多，但是发展得很快。  

 2.火灾保险真正兴起的时间是在 1666年英国伦敦大火之后，这场由于国王面包师

忘记熄灭烤面包炉火引起的伦敦火灾持续了 4天，1.3万余幢房屋被烧毁、20 万人无

家可归，造成无可估量的财产损失，引起人们对火灾的重视和忧虑。 1667 年，牙医

巴蓬开始经营火灾保险，因采用差别费率的方法被称为 “现代火灾保险之父”。  

 3.火灾保险获得快速发展，保险标的从过去只保建筑物扩大到其他财产，保险责

任也从单一的火灾扩展到风暴、地震、暴雨等，形成了日益庞大的财产保险体系。 



 5 

（三）责任保险及信用保险始于19世纪中叶的欧美国家。 

（四）进入20世纪，各种法律、信用、科技风险业务的开办，使现代财产保险业务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我国财产保险的历史和现状 

（一）1949年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二）1958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 

（三）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四）1995年保险法颁布  

（五）我国财产保险的现状 

 

三、财产保险的发展趋势 

（一）综合险及一切险方式日趋流行 

（二）危险因素日益增加 

（三）法制的普及和完善、致使因诉讼造成的责任赔偿增多 

（四）间接损失日益引起重视 

（五）再保险日益受重视 

（六）财产与人身保险的混业经营 
 

第五小节 财产保险的基本原则 
一、最大诚信原则 

内容：告知、保证、弃权与禁止反言 

方式 

 投保人：无限告知和询问告知 

 保险人：明确列明告知和明确说明告知 

违反的后果 

 漏报、误告、隐瞒、欺诈 

 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保险利益原则 

 含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保险法》第12

条） 

 内容：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条件 ：合法、客观存在、可用货币衡量 

 种类：现有利益、期待利益、责任利益 

 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保险事故发生时  

 保险利益的转移和消灭 

•  转移：继承、转让、破产  

•  消灭：随标的消失而消灭  
 

人身保险合同要求在合同

订立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

必须由保险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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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利益的法律效力 

 《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

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第四十八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

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三、近因原则 

 近因并非是指在时间上或空间上与损失最接近的原因，而是指造成损失的最直接、

最有效的起主导作用或支配性作用的原因。 

 近因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含义为只有在导致保险事故的近因属于保险

责任范围内时，保险人才应承担保险责任。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限于以

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  

 由于导致保险损失的原因可能会有多个，而对每一原因都投保于投保人经济上不利

益且无此必要，因此，近因原则作为认定保险事故与保险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的重要原则，对认定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损失补偿原则 

 （一）损失补偿原则的含义 

  1、有损失，有补偿 

   2、损失多少，补偿多少 

 （二）损失补偿原则的运用 例 

 （1）以实际损失为限（如：标的出险时贬值）  

 （2）以保险金额为限（如：标的在出险时升值）  

 （3）以保险利益为限（如：标的出险前已卖出一部分）  

 （三）损失补偿原则的例外情况 

 1、定值保险 

 2、重置价值保险 

 

损失补偿原则的运用练习 

 按照房子价值100万投保，后遭受火灾全损，损失时房子的市场价值为80万元，赔

偿多少元？ 

 赔偿80万元，以实际损失为限  

 上例中，遭受火灾全损时，房子市场价值为120万元，赔偿多少元？ 

  赔偿100 万元，以保险金额为限   

 某人贷款购房，以60万元的房子抵押贷款40万元，银行将抵押品投保财产险，房屋

后遭受全损，银行获得赔偿多少元？ 

  赔偿40 万元，以保险利益为限  

 

五、重复保险分摊原则——是补偿原则的体现 

（一）重复保险的定义 

 重复保险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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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二）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三）重复保险的赔偿处理——在保险人之间进行分摊 

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

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可以就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请求各保险人按比例

返还保险费。 

分摊方式：1.比例责任分摊 2.限额责任分摊  3.顺序责任分摊 
 

重复保险分摊例题  

 A、B、C三家保险公司先后承保同一财产，其价值为50万元，保额分别10万、20万

和50万元，该财产在保险期限内因保险事故发生损失20万元。请分别按照三种分摊

方式计算：A、B、C三家保险公司各应赔偿多少？ 

  解： 

 （1）按比例责任分摊方式 

                         A=20×[10/（10+20+30）]=3.33（万元） 

                         B=20×[20/（10+20+30）]=6.67（万元） 

                         C=20×[30/（10+20+30）]=10（万元） 

   （2）按限额责任分摊方式： 

                        A=20×[10/（10+20+20）]=4（万元） 

                        B=20×[20/（10+20+20）]=8（万元） 

                        C=20×[20/（10+20+20）]=8（万元） 

   （3）按顺序责任分摊方式： 

    A=10（万元） B=10（万元） C=0（万元）  

 

六、权益转让原则 

包括权利代位（代位求偿）和物上代位（委付） 
 

  代位求偿 委付 

转让内容 索赔权（债权） 一切权利和义务（物权） 

适用范围 全损+部分损失 推定全损 

前提条件 需先向被保险人支付赔款 不得附有条件 

后果 保险人只能获得不超过赔款的数额 
保险人可以获得大于其赔偿金额的

数额。 

决定权 被保险人 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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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小节 财产保险合同 
一、财产保险合同的概念 

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合同。 

——（原保险法第33条） 

 

二、财产保险合同基本特征 

补偿性合同 

射倖合同 

附和合同 

最大诚信合同 

要式合同 

双务有偿性 
 

三、财产保险合同的种类 

定值保险合同与不定值保险合同 

不足额、足额与超额保险合同 

特定危险保险合同与一切险保险合同 

单保险合同与复保险合同 

个别保险合同与团体保险合同 

原保险合同与再保险合同 
 

四、财产保险合同的主体 
 

 

 

 

 

 

 

 

 

 

 

 

 

 

 

 

 

 

 

主体 

当事人 关系人 辅助人 

保险人 投保人 被保险人 代理人 经纪人 公估人 

不存在受益人 



 9 

五、财产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 

 主要条款 

 基本条款  

 扩展责任条款  

 限制责任条款  

 保证条款  

 特别说明条款 

 基本条款 

 当事人的情况 

 保险标的 

 保险金额 

 保险价值 

 保险期限 

 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 

 保险费及其支付方式 

 被保险人义务 

 违约责任 

 

六、财产保险的承保方式与赔偿方式 

（一）比例赔偿方式 

赔偿金额＝损失金额×（保险金额/保险价值） 

  投保人将某栋价值100 万的房子投保，保险金额为80 万元，保险期限内由于

发生火灾受损，损失金额为50 万元，请问保险公司应赔偿多少？  

  赔偿金额= 损失金额×（保险金额/ 保险价值）  

          =50×80/100=40 万元  

  

（二）定值保险赔偿方式 

 定值保险即投保时在保险单中列明当事人双方事先约定保险标的价值的一种保险。  

  通常针对保险有效期内市价变动较大或损失发生时难以确定其价值，或不可能复

制，如文物。  

  赔偿：全部损失按保险金额赔偿，部分损失按损失程度赔偿。  

  赔款＝保额×损失额/受损时当地完好市价 

 

（三）不定值保险赔偿方式 

 不定值保险是投保时在保单上不列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只列明保险金额，损失

发生时按损失的实际价值来计算赔款的保险 

 保额的确定：由投保人按投保时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额。 

 ①足额保险——全损：赔偿保险金额，即实际价值 

               部分损失：按实际损失赔偿。 

 ②超额保险——全损：按实际价值赔偿 

               部分损失：按实际损失赔偿 

按成本价计算 

按市价计算 

 在不定值保险中，按出险时的市价确定 

协商确定（估价） 
 

以年月日计算 

以某一事件始末计算 

  航程、运程：货物运输保险、船舶保险  

  工程期：工程保险  
 

保险费（毛保费）=纯保费+附加保费 

费率=纯费率+附加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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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不足额保险——全损：按保险金额赔偿 

                 部分损失：按比例赔偿。 

 赔款＝损失额× 保额/ 出险时实际价值  
 

（四）第一危险赔偿方式  

 即不要求投保人以其财产的全部价值足额投保，而是以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

高损失额为保险金额投保的保险 

 一般情况下，财产全部损失的概率很小，足额投保没有必要，再则出险后按比例也

很麻烦。 

  赔款＝损失额（损失额≤保额） 

  赔款＝保额（损失额＞保额） 

【例】保险价值 10000 元，保额 8000 元 

 5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比例 4000 5600 6400 7200 8000 

第一 5000 7000 8000 8000 8000 

 

（五）重置价值赔偿方式 

重置价值保险是指在确定损失时不扣除折旧，而是按重置价值赔偿的保险。这是二

战以来出现的方式。有人认为这种保险容易引发道德风险，违反补偿原则，但越来

越多地采用这种保险。 

赔偿：按损失发生时的重置价值赔偿。 
 

（六）限额赔偿方式（固定责任赔偿方式） 

主要适用于农业保险 

赔偿金额＝限额－实际收获价值 

免赔限额赔偿方式：规定一个免赔额（率），超过才赔 


